
比「畫」臺北，看「水」最美──報名簡章
一、活動目的：
淡水河之於臺北，如同塞納河之於巴黎、哈德遜河之於紐約、泰晤士河之於倫敦一樣，淡水河擁有我們共同的記憶，童年的歡笑、青春的狂放、許多悲歡離合，伴隨著河畔的夕陽，一幕幕上演著你我的故事。如今，淡水河在臺北市政府各局處及中央及其他各縣市政府的努力下，已成為擁有美麗水岸與周邊景觀的河川，河濱不僅規劃完善，更有豐富的自然生態環境。
而在你我的心中，淡水河又給我們怎樣的印象？和家人、朋友們在淡水河畔又有過哪些珍貴記憶？透過本次親子親水之藝術活動，可促進繁忙都市中小家庭的感情，珍惜片刻的天倫之樂。讓我們用眼觀察，用心體會淡水河美麗的水岸，揮揮巧手用畫筆展現藝術天份，呈現出最真、最美、最無價的淡水河。

二、辦理機關：
(1) 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(2) 協辦單位：雄獅美術、三商美邦人壽、億來股份有限公司、台灣嚮陽展演協會、社團法人理善國際關懷協會、臺北市中正社區大學、臺北市大同社區大學、臺北市中山社區大學、臺北市萬華社區大學、臺北市內湖社區大學等

(3) 執行單位：能邦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、橘創整合行銷有限公司
三、參加對象：
臺北市公私立國中、國民小學及幼稚園學生。
組別：1.
低年級（一、二年級及幼稚園）



2.
中年級（三、四年級）



3.
高年級（五、六年級）



4.
國中組
四、活動時間及地點：
時　間：民國100年9月24日（星期六）08：00～12：00
地　點：公館水岸廣場（臺北自來水園區後方，永福橋下方，
　　　　　　臺北自來水園區地址：臺北市思源街1號）
五、繪畫主題：
繪畫方式：寫生，顏料、工具不限，題材以河岸美景為主。

低年級組由主辦單位指定樣稿進行彩繪。

其他各年級組以河岸美景作為寫生題材，作品必要呈現之素材，包括河水、水管橋、山景、水悟空水濂噴泉或自來水博物館等。
六、報名方式：
(1) 通訊報名：請至活動網站下載報名表，傳真或e-mail預約報名。
截止日期：即日起至100年9月16日（五）
（事先報名者均可獲得一份精美小禮物）
（請註明參加比畫臺北，看水最美寫生比賽）

(2) 現場報名：寫生當天另提供現場報名，額滿為止。
(3) 洽詢電話：
橘創公司，2712-1608轉1331，寫生比賽小組
(4) 傳真電話：2717-2199
(5) 電子郵件：orange04@kimo.com
(6) 列印報名表網址：www.tpitsrc.com
七、比賽規則：
(1) 所有參賽者請於比賽時間內，自行前往活動地點，並限9月24日中午12：00以前現場繳件。
(2) 參賽者限一幅作品參賽，且不能以共同創作方式參賽。
(3) 比賽現場當日由主辦單位提供圖畫紙，參賽作品每人一張為限，一律以四開（37.9公分×53公分）圖畫紙為限。
八、評選方式：

由主辦單位邀請五位評選委員參與評選（由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組成評選委員會），依據作者年齡及作品之主題性、取景、技巧、所使用之素材等項目進行評分，選出優勝作品。

【評選標準：取景30%，技巧25%、畫工25%、必要之素材20%】
九、獎勵辦法：

第一名：各組錄取1名，頒發獎狀乙張、禮券5,000元。

第二名：各組錄取1名，頒發獎狀乙張、禮券3,000元。

第三名：各組錄取1名，頒發獎狀乙張、禮券2,000元。

佳　作：各組錄取10名，頒發獎狀乙張、禮券500元。
得獎作品預定於100年10月中旬公布名次，得獎者將以專函方式通知，並另公開頒獎表揚。
十、注意事項：

(1) 活動當日為提倡環保概念，恕不提供杯水及瓶裝水，請自行準備。

(2) 活動當日所需畫具、畫板、及戶外防曬、防蚊用品請自備。

(3) 各分組之優勝者，應同意將作品提供主辦單位公開展覽活動（版權歸主辦單位所有），不另致酬。
(4) 參賽者須同意主辦單位有權以影像、印刷、數位圖檔等方式複製（含優勝作品），供主辦、承辦單位製作專輯供欣賞或展覽用，不另致酬。
(5) 所有得獎作品，由執行單位於官網刊登其作品、作者、指導老師、就讀學校等以為紀念。
(6) 現場寫生當日如遇有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如期舉辦時，主辦單位保有修改、變更或取消本活動之權利。
(7) 本活動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得隨時修訂之，並公布於本活動網站。
十一、交通資訊：
公館水岸：
(1) 捷運：捷運公館站第4出口出站往思源街與汀州路口方向，或第1出口往羅斯福路四段90巷方向進入，步行約五分鐘。
(2) 公車：0南、1、30、52、74、106、109、115、208、236、251、252、253、254、278、280、284、290、291、311、505、510、606、626、642、643、644、648、649、907、新店客運、欣欣客運、指南客運1、2，在公館捷運站下車。（松江幹線、1、280、280直、284等線公車配有低地板公車行駛）。
(3) 開車：沿羅斯福路三段往南，轉汀州路思源街口，經永福橋下至水岸停車場或迴轉至花園停車場。[image: image1.png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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